
    本报讯（记者 袁玮）近日，徐汇警方成

功破获一起以出售网络游戏装备为名实施的
诈骗案，嫌疑人以低价出售网络游戏装备为

诱饵，专骗游戏爱好者。喜欢玩网游的你，要
小心了。

今年 1月，田林新村派出所接到“110”报
警称：石某因购买网络游戏装备共计被他人

骗取 3万余元。据石某回忆：他在网上通过某

“游戏装备交易群”结识一名叫“追风大魔王”

的平台主播，对方主动与自己联系并称正好
有自己想要的网游装备。经几番交谈后，石某

先后三次将 35000元打给了“追风大魔王”提
供的账户，随后被对方拉黑。石某这才意识到

自己被骗，于是报了警。
接报后，田林新村派出所立即会同分局

刑侦、网安支队着手展开调查。经查，全国范

围内已发生多起同类案件，报案人均是被“追

风大魔王”骗取网游装备费用，涉及上海、广
东、湖北等多个省市。经警方梳理分析后确

认，“追风大魔王”的真实身份为张某。最终，

在河南警方的协助下，上海徐汇警方前往其
经常出入的网吧，将张某抓获。
据张某交代，他先通过在网上“广泛撒

网”，联系有意向的游戏买家，成功取得对方

信任后，就要求对方先将钱款打入自己预设
账户，随即将对方拉黑。现已查证，其共计实

施诈骗十余起，骗取各地玩家 20余万元。目
前，张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

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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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人代班丢了工作，他冤吗？
市一中院二审改判用人单位无需赔偿

    本报讯（通讯员 陈建东 记者 袁玮）茄
克外套的成分到底是“粘纤”还是“锦纶”？为
此沈小姐向商家提起诉讼，认为商家存在欺

诈消费者的行为，要求经营者退还货款，并按
货款支付三倍赔偿金及赔礼道歉。

2016年 12月 17日，从北京来沪出差的
沈小姐想为相恋已久的男友购买一份礼物，

她来到上海某知名商场，并在某国际知名品

牌店内选中了一件男士棉服茄克。该茄克的

材质十分考究，根据耐久性标签标注该茄克
面料为 75%羊毛、22%锦纶、3%氨纶，里料为

100%锦纶，沈小姐故毫不犹豫花费 7000元

买下了茄克。
此后，沈小姐在无意中了解到外套的里

料并非标签标示的锦纶，后经某鉴定机构鉴

定，里料为 100%粘纤。沈小姐据此认为商家
存在欺诈消费者的情况，遂委托律师向虹口

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名牌店经营者退还
货款，并按货款支付三倍赔偿金及赔礼道歉。

商家到庭后表示，他们是该品牌中国总
代理，商品按国家规定办理了进口报关和质

量检验手续后，他们将服装上的英文标签替

换成了中文标签。现核实，他们的确在中文标

签中错标了该茄克里料成分，实际填充物与
标示确实不符，但实际填充物“粘纤”较标示

的“锦纶”更具保暖透气等优点，因此在销售
过程中并不存在故意欺诈行为，故不同意沈

小姐提出的三倍赔偿及赔礼道歉的请求。

法庭在听取双方意见后，走访了本市纺

织品鉴定相关机构就上述材质特性进行咨
询，机构表示粘纤与锦纶在特性上各有特点，

粘纤较锦纶作为服装填充里料在穿着上可能
更为舒适。

承办法官随后再次召集双方，并告知了
相关咨询意见，同时向商家就《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有关生产者或销售者如实在商品上标

注商品信息的义务做了释明。由于本案服装
里料的标示信息确与实际填充物不同，但商

家的销售行为与通常的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的销售行为亦有不同，法庭也征询了沈小姐

意见，最终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案外和解
并撤诉。

    本报讯（通讯员 徐伟 李妍 记者 江跃

中）诈骗团伙通过电话以办理每月 59元、79
元、129元、169元、299元等多个档次的每月

返还话费套餐为名，并冒充“电信客户经理”
上门收取所谓的“预存话费”实施诈骗。日前，

青浦警方经前期缜密侦查，捣毁一诈骗团伙，
抓获团伙成员 9人，涉案金额 1000余万元。

2018年 10月 18日，赵巷派出所接到某

公司负责人报警称，10月中旬，有一自称电
信客户经理的男子上门来办理业务，称签约、

预存话费可抵扣公司每月话费，报警人就信
以为真，签约办理了所谓的充值送返现业务，

并当面通过手机钱包支付了 599元进行话费
充值。后报警人发现单子并没有电信公司的

官方印章，就拨打官方电话进行核实，电信公

司称并未提供过上门服务。报警人发现被骗

后，遂报案。民警立即开展案件侦查，在案件
接报当日，赵巷派出所副所长顾裕彬得知案

情后，通过电信公司了解到，企业客户均可直
接至电信营业厅直接签约办理每月返现业

务，且无需进行充值。此外，电信公司表示，电
信公司均不会上门办理相关业务。

随着侦查工作持续深入，专案组初步锁

定藏匿于本市蕰川路附近的两家直线距离约
六公里的从事诈骗非法活动的窝点，其实际

经营人均系诈骗嫌疑人龙某。经民警实地侦
查发现两家公司内有大量话务员从事诈骗非

法活动。今年 1月 8日 13时许，青浦公安分
局抓捕小组兵分两路，同步对两个窝点开展

集中收网行动，最终成功抓获龙某在内的诈

骗团伙 9人，现场缴获作案用手机 60余部。

经查，犯罪嫌疑人龙某于 2016年 5月

起，通过招募话务员、业务员、文员冒充电信
公司客户经理，使用特定话术致电电信客户，

推荐企业客户办理每月 59元、79元、129元、

169元、299元等多档次每月返还话费套餐，
并以预存 399元至 1399元话费赠送相应档

次手机并返还部分话费为诱饵骗取客户签订

合约，后派员上门收取客户预存的“话费”实

施诈骗。然而签约返还话费业务，仅需企业客

户至电信营业厅即可办理，无需预存任何话

费即可获得话费返还。截至被查获时，该团伙
累计诈骗 1000余万元，现已查证案件 20余

起。现 9名犯罪嫌疑人均因涉嫌诈骗罪被青浦
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查中。

    本报讯（通讯员 陈渊明

记者 江跃中）在淘宝上经营
网店的黄先生为了拓展业务，

急需一笔资金。于是，他通过
网络贷款平台申请了一笔 5

万元的贷款。可令他万万没想
到的是，他等来的不是贷款，

而是骗子的诈骗电话。

1月 11日 14时许，市民
黄先生报警称，他遭遇了电信

诈骗，被骗 1万元钱。宝山公
安分局月新派出所民警立即

赶往黄先生的公司了解情况。
原来，经营网店的黄先生近期

为了拓展业务，通过网络贷款
平台申请了一笔贷款，并很快

收到了“河北某银行业务员”
的电话，同意为他放款，但要

求他向所谓的担保公司账户
先存入贷款额 20%的资金作

为保证金。
黄先生一算 5万元贷款，

要交 1万元的保证金，实际到
手才 4万元，不免有些犹豫。

但对方立即表示，这样操作是
为了确保当天就给他放款。急

于获得资金的黄先生不虞有
诈，在对方的指导下，将自己

的借记卡与一个所谓的“贷款
专用账户”进行了绑定，并很

快被划走了 1万元保证金。接
着，对方又打来电话说，银行

需要他和担保公司之间有 3

笔以上的资金往来证明，要求
他授权将“保证金”打入第三

方账户。听对方提到“第三方
账户”时，黄先生突然想起了

警方的防范电信诈骗宣传，这
才如梦初醒，意识到对方可能
是个骗子，可他的 1万元钱已经转出，下落不

明。原本就资金紧张才寻求贷款的黄先生，此
时更加心急如焚，决定立即报警求助。

民警查看黄先生和骗子的短信聊天记录
后发现，所谓的“贷款专用账户”其实是河北

某银行的一个电子账户，民警一方面让黄先
生继续给对方打电话稳住骗子，另一方面立

即与该银行客服取得联系。经查询，黄先生划

出去的 1万元钱仍在该电子账户内。于是，民
警立即在工作人员帮助下，为资金做了止付

处理，为黄先生追回了被骗的 1万元钱。事
后，黄先生回忆说，平时都有看警方的防骗宣

传，但当时急于争取贷款，一时利令智昏，多
次将银行发送给他的短信验证码交予对方操

作，直到对方让他再次汇款至第三方账户时，
他才如梦初醒，想起了警方防范电信诈骗的

各种提示。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切勿将银行验证码

交予陌生人使用，如遇异常应立即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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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男友7000元茄克，里料与标签不符
一消费者要求商家退一赔三未获法院支持

以推销电话套餐为名诈骗1000余万元
青浦警方经缜密侦查捣毁一诈骗团伙

“追风大魔王”是游戏骗子
徐汇警方破获一起网络游戏装备诈骗案

    本报讯（通讯员 王长鹏 记者 宋宁华）

因找人代班，他丢了工作。近日，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依法
审结一起劳动合同纠纷上诉案，认定劳动者擅

自找人代班违反亲自履行原则，应当认为是对
劳动合同的根本性违反，二审改判用人单位无

需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费用。

未经公司同意
擅自找人代班

钟先生是某船舶技术咨询公司（以下简
称“船舶公司”）的船舶检验员，日常主要负责

装货前的方案评估鉴定、现场监督装货以及
对装运进行安全评估并提交报告。原定于

2016年 10月 30日需要钟先生现场监督货轮
的风电设备装运工作，但因为钟先生要于 10

月 29日赶赴上海学习，故与船舶公司负责人

协商，负责人同意由另一名公司员工暂时代

班，但只能代为从事装船后的收尾工作。后

来，钟先生得知自己的课程调整至 10月 30

日，感觉自己可能在 10月 29日完成货轮的

装运工作，于是再次致电船舶公司负责人，称
自己不需要他人代班了。

事实上，钟先生于 10月 29日晚上就抵
达了上海，而货物装运发生于 10月 30日清

晨，真正在现场监督的是钟先生的朋友，双方
一直通过电话沟通现场情况。装船期间，因风

电设备捆扎的安全问题，货轮船长与电话另
一头的钟先生产生争议并导致装运暂停，直

至双方协商一致用空气袋取代捆扎带后，才
于 11月 1日恢复装运工作。

船舶公司得知此事后，于 11月 9日以邮

件方式告知钟先生，其擅自代班的行为违反
了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现决定解除钟

先生与船舶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钟先生申
请劳动仲裁，要求船舶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赔偿金等费用，最终，仲裁裁决支持了

钟先生的请求。船舶公司不服，诉至法院，请
求判令不予支付上述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钟先生之前曾就
离岗事宜与船舶公司负责人沟通过，且离岗期

间与货轮装运现场保持联系，并未对船舶公司
造成实际损害，虽有过错，但尚不构成违反基

本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之情形。另外，船舶公

司并无明确的规章制度对换班行为的性质及
后果予以界定，故一审法院对船舶公司的诉请

不予支持。船舶公司不服，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擅自离岗位
属根本违约

二审中，船舶公司上诉称，劳动合同应亲
自履行，这是劳动者应尽的义务。船舶公司交

给钟先生的工作任务应由其亲自完成，根据
现有的通话录音可知，船舶公司负责人仅同

意过钟先生找人接替其装船后的收尾工作，

并未同意其可离开岗位。但钟先生擅自离岗，
并将全部工作交由不具备资质和能力的其他

人去履行，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劳动合同约定
及基本的劳动纪律，船舶公司有权据此解除

劳动合同。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钟先生找朋友

“代班”或“顶岗”的行为，本质是代为履行劳动
合同。钟先生因个人事由请他人代为履行劳动

义务，应就其已经取得用人单位同意或追认提
供证据。但目前证据显示，船舶公司负责人仅

同意钟先生找人接替其装船后的收尾工作，钟
先生最后离开岗位并未得到船舶公司同意，且

钟先生请他人代为履行的劳动内容并不属于

装船后的收尾工作。因此，钟先生的行为属于
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由此引发公司解除劳动合

同。船舶公司主张不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赔偿金等费用，应予支持。


